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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创新人才，开展创新研发、成果转化、人才引育和平台建设等

工作。

（二）考核指标：

1.科研成果指标（以下成果取得时间为 2023 年）。

（1）解决关键技术难题 1 项以上，并申请（或获得）知识

产权 1 项；

（2）在国际、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2 篇；

（3）转化科技成果新增销售收入达 100 万元。

以上指标任选其一。

2. 人才引进指标。

（1）2023 年度从广西区外全职引进博士或副高以上职称 1

人以上（含 1 人）；

（2）2023 年度全职或柔性引进符合 A 类条件国家外国高端

人才 1 人以上（含 1 人）；

（3）2023 年度从广西区外全职或柔性引进符合国内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的国内人才 1

人以上（含 1 人）。

以上指标任选其一。

3.其他指标。

（1）人才工作站具有固定科研工作场所 100 m2以上；

（2）人才工作站制定有工作计划及日常管理制度，并安排一

定的专项科研经费和运行经费。

（三）课题标题命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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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使用单位名称+高层次创新人才工作站创新及示范。

二、项目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单位的基本条件与要求

1.我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（中直、区直事业单

位除外）；

2.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；

3.申报项目内容涉及国家许可管理的（如新药开发等），申

报单位要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。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构成的基本条件与要求

1.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；

2.项目负责人与项目组成员是项目申报单位的在职人员。

（三）申报限制

1.弄虚作假，申报数据及资料严重失实的项目；

2.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技术政策的项目；

3.承担各级科技计划项目，没有按时验收结题且未作出说明

的项目负责人和单位申报的项目；

4.承担各级科技计划项目，没有按照合同要求提交项目进展

情况的单位和项目负责人。

（四）申请科技经费的要求

钦州市高层次创新人才工作站专项项目资助项目数不超过5

个，每个项目资助 5-10万元。

（五）项目实施期限

该项目须在 2023 年 10 月 13日前实施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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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资助方式

该项目为后补助项目，申请单位完成预期成果，我局在 10

月下旬统一组织现场验收后，择优下达经费。后补助经费由单位

统筹安排用于研究开发或科技服务活动。

三、项目申报材料和时间要求

（一）申报项目需要提供的材料

1.《2023 年钦州市高层次创新人才工作站专项项目申报书》。

2.项目申报附件：

（1）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；

（2）2022 年 12 月财务报表(企业提供资产负债表、完税证

明；行政事业单位提供资产负债表、收支总表)；

（3）其他。

（二）申报项目材料的打印、装订等要求

1.申报项目材料（纸质）统一用 A4 纸打印，装订成一册，

装订顺序为《2023 年钦州市高层次创新人才工作站专项项目申

报书》→项目申报附件材料，打印一式一份。

2.申报项目材料不予退还，请自行留存。属于保密的材料，

请事先告知，并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科技管理部门审核推荐要求

各县区企事业单位申报项目，须在《2023 年钦州市高层次

创新人才工作站专项项目申报书》签署县（区）科技管理部门推

荐意见。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存在弄虚作假骗

取财政资金的，视情节轻重，采取警告、记入不良信用记录等处




